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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 編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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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臺北市士林區112年4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
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12年4月24日（星期一） 上午10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所8樓簡報室 

三、主    席：洪進達區長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雅惠 

四、區政督導員：請假 

五、出席單位：如附簽到表 

六、主席致詞：(略)  

七、本月份提案討論/決議事項： 

          

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204

01 

112

年
4
月 

葫

東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於重慶

北路4段190

巷右側劃設

人行通道及

重慶北路4段

190巷5弄前

劃設跨越斑

馬線。 

交

工

處 

 

※交工處112.3.24會上報： 

設置標線行人行道依

規定要1米2基本寬度 

、最大寬度5.6米，

該巷道須先雙邊劃設

紅線，故須將機停車

格取消，俟辦會勘至

現場丈量寬度；另行

人穿越道線，亦可劃

設，將確認有無停車

格辦理。 

※里長112.3.24會上報： 

但該址紅線處常停滿

車，請警察加強執

行。 

 1. 請分局派出

所對該址違

停紅線，協

助依法處

理。 

2. 錄案列管。 

 

八、社會安全網「社區囤積行為」列管案件：(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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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： 

          

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0508

02 

105

年
8
月 

福

林

里

辦

公

處 

 本里中山北

路5段慢車道

及福林路路

面，幾十年

來每遇颱風

及暴雨，經

常淹水如小

河，造成人

車通行困難 

，請改善。 
1.短期改善方案部  

  分，土建部分與抽  

  水機組設置  

  109.6.4解除列  

  管。 

2.強降雨造成淹水部  

  分，111.6.30解除  

  列管。 

水

利

處 

※水利處112.4.12函復： 

本處於108年度進行

案址整體排水改善策

略規劃，長期改善方

案部分為以於福林公

園內新建雨水調洪池

方式辦理。本案新建

雨水調洪池規劃方案

已完成，後續委託設

計標發包作業亦已於

111年6月7日決標，

設計廠商於111年8月

提送雨水調洪池第一

階段計劃予本處，本

處已據以於111年9月

21日向里長報告辦理

期程，目前持續辦理

設計作業中，預計

112年7月份設計完

成。 

(下工科 石廣英1999分機2648) 

B 繼續列管。 

10908

臨提

1 

109

年
8
月 

後

港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處理： 

1.大南路350  

  巷更新老舊  

  道路及水  

  溝。  

2.大南路391-  

  429號及  

  396-438號更  

  新老舊道  

  路。 

水

利

處 

※水利處112.4.12函復： 

1.福港街19巷排水涵

管及承德路4段277

巷61號前集水井更

新工程，本處已於

110年5月5日辦理

施工前會勘，並於

110年11月底開工 

  ， 110年12月底完

工。有關里長會中

反映福港街19巷及

B 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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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3.福港街19巷  

  及承德路4  

  段277巷  

  61~71-1號更  

  新老舊水溝 

  及道路。 
 
1.大南路350巷更新老  

  舊水溝109.12.4解  

  除列管。 

2.大南路391-429號、  

  396-438號及福港街  

  19巷及承德路4段  

  277號、71-1-61號  

  等更新老舊道路  

  110.2.4同意暫不更  

  新。 

3.大南路350巷路面  

  110.9.28解除列  

  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承德路4段277巷路

面銑鋪請本處改善

一事，本處已於

111年1月10日辦理

會勘確認路面銑鋪

缺失改善與範圍，

後續施工廠商已於

111年2月27日進場

改善完成。 

2.本處於111年3月2

日辦理會勘，有關

承德路4段277巷61

號至71-1號側溝溝

體尚可，故暫無更

新之必要性，另福

港街19巷5號(大漢

君址)前側溝積水 

  ，將改善側溝長度

約50公尺；承德路

4段277巷北側側溝

至路口三角地帶因

側溝老舊，亦將更

新側溝長度約30公

尺，並納入本處

112年側溝老舊更

新案件優先排序辦

理，目前本處已於

112年3月9日辦理

施工前會勘，預計

112年8月14日開

工，工期50天。 

(下工科  張德楷 1999分機264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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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101

02 

111

年
1
月 

後
港
里
辦
公
處 

建請於士林

監理站前人

行道，更新

改造成人車

分離，讓行

人安全，機

車停車方

便。 

新

工

處 

※新工處112.4.7函復： 

監理站至承德路5段

78號之人行道預計於

112年籌措經費辦理

更新及增設機車彎。

(合約目前發包中，

預定下半年施工。)  

(共同管道科林子傑1999轉7976) 

B 繼續列管。 

11101

04 

111

年
1
月 

後

港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重新規

劃通河東街

二段堤外露

天看臺。 

 
1.看台護欄重新上漆  

  及修剪雜草部分  

  111.11.17解列。 

水

利

處

、

體

育

局 

※體育局112.4.10函復： 

1.露天看臺相關除草 
  作業，本局已於 
  112年3月14日完  
  成。 
2.看臺破損修繕部  
  分，前經本局3月  
  30日會同提案里長  
  及施工廠商現場確  
  認，考量修繕後經  
  風吹日曬恐仍破損  
  且本局無使用需求 
  ，為避免浪費公帑  
  暫無修繕規劃，後  
  續再辦理會勘交由  
  本府工務局水利工  
  程處進行整體綠美  
  化事宜。 

(陳柏豪25702330轉6508) 
※水利處112.4.12函復： 

1.本處於111年4月底  
  完成清理髒污及雜 
  草，另於111年5月 
  5日與里長現場討  
  論，後續辦理樓梯  
  美化及護欄重新上  
  漆，已於111年6月   

B 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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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  6日完成看台表面  
  破損修復，並於  
  111年10月底完成  
  看台護欄重新上  
  漆。另雜草部分，  
  本處將定期修剪。 
2.目前本處先行處理  
  看檯下堤防破損及  
  鋼筋裸露部分，預  
  計112年6月底前修  
  復完成；另綠美化  
  部分，後續本處納  
  入全市堤坡綠美  
  化，並依期程辦理  
  施作。 
(河工科 阮祥傑 1999分機8180) 

※里長112.3.24會上報： 

同意體育局會勘結果 
，請水利處朝整體綠
美化去規劃。 

11108

03 

111

年
8
月 

德

行

里

辦

公

處 

雙溪街100

號至154號

河堤兩側，

堤內及堤外 

，長期皆雜

草叢生，疏

於管理維護 

，建請處理 

，以維護市

容。 

水

利

處 

※水利處112.4.12函復： 

本案依里長建議，定

期修剪雜草，本處將

持續維持環境整潔。

另堤壁部分之清除後

藤蔓，因新舊廠商正

進行交接，迨交接完

後本處將請新廠商盡 

速前往現場處理。 

(河管科 彭奕畯28850533、28850536) 

※水利處112.4.24會上報： 

會議前已將處理情形

照片給里長參閱。 

※里長112.4.24會上報： 

俟新廠商處理結果再

解列。 

B 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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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108

臨提

1 

111

年
8
月 

後

港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彩繪承

德路5段機車

道旁堤壁之

更新美化

案。 

 
 

新

工

處 

※新工處112.4.7函復： 

本處前已於111年7月

12日電洽里長，里長

表示本處前有答應於

111年要彩繪承德路5

段機車道旁之堤面，

惟本處查無相關紀錄 

，考量今年度施工量

能已滿，故將錄案於

112年度辦理。 

(下半年辦理。) 

(維護科陳昱鈞1999轉2604) 

 

B 繼續列管。 

11109

臨提

1 

111

年
9
月 

後

港

里

辦

公

處 

本里承德路5

段22號到後

港公園之坡

面更新美化

案。 

 
 

新

工

處 

※新工處112.4.7函復： 

1.雜草清除會定期清  

  理，擋土牆材質不  

  適合彩繪美化已告  

  知里長。(將依主  

  席裁示裂痕部分於  

  3月底前完成。) 

2.經維護科現場檢視  

  已無法將裂縫部分  

  修補，將開立通報  

  單辦理修繕。 

(維護科陳威辰1999轉8226) 

※水利處112.3.24會上報： 

圖樣已確定完成，預

定下半年彩繪。 

B 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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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109

臨提

2 

111

年
9
月 

後

港

里

辦

公

處 

本里承德路5

段22號前(陽

明高中)涵洞

內地面美化

案。 

 

 

新

工

處 

※新工處112.4.7函復： 

1.本案已會勘，無針

對移樹問題處理，

涵洞內原彩繪處因

壁癌剝落處已經里

長同意全部重上漆

為白色滲水問題錄

案於112年度辦

理。(預定3月3日

辦理施工前會勘，

屆時會邀請公園處

一起協商。) 

2.目前設計完成刻正

與里長聯繫圖樣選

取之程序，會再辦

會勘討論。 
(維護科陳昱鈞:1999轉2604) 

(養護工程隊余政哲:8791-3835) 

※新工處112.3.24會上報： 

4月20日已將圖案給
里長參看，後續確認
圖樣。 
※里長112.3.24會上報： 

原先仍提議以馬賽克
瓷磚處理，如仍以彩
繪處理屆時滲水會破
壞。 

B 1.請水利處承 

  辦人與里長  

  溝通、說  

  明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
11111

臨提

1 

111

年
11
月 

岩

山

里

辦

公

處 

  本里芝蘭四
小段848地號
之路面有柏
油因樹木生
長竄根生長
而導致路面
突起，影響
行路安全，
煩請相關單
位協助。 

大

地

處 

※大地處112.4.11函復： 

本處已於112年3月31

日完成木樁圍束及泥 

土拌碎石手作步道舖

面。(莊舜弦27593001#3125) 

※里長112.4.24會上報： 

感謝大地處的用心，

已完成，同意解除列

管。 

A 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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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201

01 

112

年
1
月 

岩

山

里

辦

公

處 

請新工處公

用地役小組

確認本里內

「蓮霧園小

徑」是否為

「公用地役

關係」，以便

進行後續適

切之維護管

理。  

  

新

工

處 

※新工處112.4.7函復： 

1.案址使用分區屬機  
  關用地、保護區，  
  已函請相關單位於  
  112年3月13日前函  
  復本處，俟相關資  
  料供彙整後，提送  
  公用地役關係暨公  
  共安全認定小組審  
  議。 
2.目前已收到各單位  
  資料，俟彙整相關  
  資料後，提送公用  
  地役關係暨公共安  
 全認定小組審議。 

(林仲陽 2822-6177) 

※新工處112.3.24會上報： 

轉達承辦人說明，已
函文公用地役關係暨
公共安全認定小組審
議。 
※里長112.3.24會上報： 
請新工處確認發文給
地主是貴處或區公
所。 

B 1.請新工處依  

  里長意見帶  

  回確認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
11201

臨提

2 

112

年
1
月 

福

佳

里

辦

公

處 

本里文林路

587巷及華光

街口亂丟垃

圾，請處

理。 

環

保

局 

※清潔隊112.4.14e-mail： 

監視器已於4月11日 
安裝於中正路302號 
華光街口及文林路 
587巷下橋處，目前其 
他分隊另有專案，將 
於專案結束後持續安 
裝其他區隊支援監視 
器。(清潔隊  李力作) 

※里長112.4.24會上報： 

文林路587巷、美崙街 
82巷出口都還在丟垃 
圾。 

B 1.請清潔隊多  

  巡查及開單 

  ，以達遏止  

  作用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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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201

臨提

3 

112

年
1
月 

福

佳

里

辦

公

處 

美崙公園生

態池雜亂，

請處理。 

公

園

處 

※公園處112.4.11函復： 

本處已於112.1.30邀 

里長現場會勘，將俟 

水鳥逐漸離巢於 

112.6.30前改善完 

成。(陽明所張孟軒28832130#106) 

B 繼續列管。 

11202

01 

112

年
2
月 

德

行

里

辦

公

處 

福華路10號

廣澤担仔麵

長期請客人

將車子停放

在防火巷中 

，雜物也不

斷堆置巷內 

，導致巷內

環境髒亂，

請相關單位

秉公處理。 

建

管

處

、

衛

生

局 

 

※衛生局112.3.6函復(副知)： 

於112年2月24日再次

前往查察，衛生缺失

未改正完畢，複查不

合格，違反食品安全

衛生管理法第8條第1

項之規定，處廣澤食

品企業有限公司罰緩

新臺幣6萬元整。 

(簡汝穎1999-7105) 

※建管處112.3.6函復： 

本案已去函違規行為

人限期陳述意見。 

(林佩樺1999#2741) 

※衛生局112.4.24會上報： 

目前業者未繳納，如

2個月內未繳交，會

發追繳函，3月29日

有再去做稽查，4月

11日有再做複查。 

※里長112.4.24會上報： 

目前店家旁有看到劃

紅線，因為很吵雜也

通知分局處理，也請

衛生局要稽查時約上

午10-11點去稽查店

家較能看出狀況，另

排煙部分則有改善，

有清理過。 

B 1.本案請衛生  

  局依里長建  

  議時間去稽  

  查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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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202

02 

112

年
2
月 

後

港

里

辦

公

處 

請整頓改善

雙溪濕地公

園植栽景

觀。 

大

地

工

程

處 

※大地處112.4.11函復： 

有關雙溪濕地公園植

栽景觀改善，里長建

議事項本處已部分改

善完成，高架棧道防

墜網裝設預計於4月

中旬施工，屆時將邀

請里長現場說明。  

(莊舜弦27593001#3125) 

※大地處112.4.24會上報： 

1.高架棧道部分已於  

  4月22日全部完 

  成。 

2.原種植樹木枯死保  

  活部分，本處會固  

  定巡查及種植，若  

  維管部分則會再辦  

  會勘移交給公園  

  處。 

B 1.本案俟移交  

  公園處後再  

  做解列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
11202

臨提

1 

112

年
2
月 

福

佳

里

辦

公

處 

美崙公園汽

機車會進

入，請處

理。 

公

園

處 

※公園處112.4.11回復： 

將依會議裁示預計於

4月下旬邀集里長、

士林分局辦理現場會

勘。(陽明所張孟軒28832130#106) 

※公園處112.4.17會勘紀錄： 

1.本處將於公園尖峰  

  使用時段及特殊時  

  段加強巡檢，並研  

  議於公園主入口調  

  設監視器。 

2.有關反映文林路  

  587巷及美崙街152  

  巷並排違停問題，  

  煩請警察局協處。 

B 1.請公園處與 

  里長聯繫，  

  先由外送員  

  較常出現的  

  時間，加強  

  巡檢時段取  

  締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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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3.請士林區公所協助  

  通知福佳區民活動  

  中心活動人員勿將  

  車輛駛入美崙公園  

  範圍停放。 

(張孟軒 2883-2130#102) 

※里長112.4.24會上報： 

本案為須常態執行，

請巡邏人員要針對重

點取締，非幼兒學騎

腳踏車也驅趕，目前

仍未改善，外送摩托

車也會抄捷徑進入、

騎摩托車遛狗也有，

假日草地野餐也有生

火煮食的。 

※公園處112.4.24會上報： 

會將里長意見帶回轉

知陽明所巡檢人員。 
11203

臨提

1 

112

年
3
月 

福

佳

里

辦

公

處 

華榮街109號

旁公有地圍

起來內部雜

草叢生，請

處理。 

環

保

局 

、 

市

場

處 

※清潔隊112.4.14e-mail： 

經查案址管理機關屬

本府市場處，已責請

該處妥為處置。 

(25505220轉2323請薛技士轉知承辦) 

※清潔隊112.4.24會上報： 

是依據地政雲查詢為

市場處，並告知該處

妥為處置，該承辦表

示會再與里長聯繫。 

※里長112.4.24會上報： 

據了解應不是市場處

權管。 

C 1.加列市場 

  處。 

2.請再與里長  

  確認案址。 

3.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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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臨時動議： 
 

          

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204

臨提

1 

 

不列管 

 

112

年
4
月 

葫

東

里

辦

公

處 

建請於百齡

橋下左岸空

地設置親子

遊戲公園。 

水

利

處 

里長說明： 
百齡橋下右岸已設置
親子遊戲公園，期望
左岸也設置，便利里
民親子活動。 

 本案涉及全面

性，請水利處

帶回轉知左岸

整體評估，不

列管。 

11204

臨提

2 

 

不列管 

 

112

年
4
月 

後

港

里

辦

公

處 

本里近來突

增垃圾桶，

增加髒亂。 

環

保

局 

討論： 
因設置的垃圾桶開口
較大變丟家戶垃圾造
成髒亂。 

 本案涉及政策

面，請清潔隊

帶回轉知局內

整體評估，不

列管。 

11204

臨提

3 

 

不列管 

 

112

年
4
月 

福

佳

里

辦

公

處 

承德路、文

林路587巷、

美崙公園週

邊，假日車

輛排隊等候

進停車場造

成堵車，請

處理。 

 

 討論： 
本案已無腹地，僅能
將來朝美崙公園蓋地
下停車場方向著手。 

 本案涉及政策

面，不列管。 

11204

臨提

4 

112

年
4
月 

福

佳 

、

葫

東

里

辦

公

處 

 

華榮市場、

社子市場老

鼠、蟑螂多 

，請處理。 

市

場

處 

本月新提案件  錄案列管。 



14 
 

          

編

號 

提

案 

日

期 

提 

案 

單 

位 

案由 

權 

責 

單 

位 

答復權責機關 

日期及處理情形 

處

理

等

級 

主席裁示 

11204

臨提

5 

 

不列管 

 

112

年
4
月 

福

佳 

里

辦

公

處 

美崙公園水

溝蓋常掉落 

、兒童遊戲

器材固定檢

修及溜冰場

常有固定占

用等問題。 

公

園

處 

  本案為管理上

問題，請公園

處陽明所拜訪

里長說明，不

列管。 

 
 
十一、區政督導員宣導事項：(無) 
 

十二、主席結論： 

      感謝里長參與本月份之市容會報，對相關案件關心及討論 

      ，請各權責單位針對列管案件能多與提案里長溝通、協調 

      ，並依期程確實完成。 

 

十三、散會（上午11時10分） 


